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6,368,81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68,81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1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 11月 30日，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或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
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廖良茂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2149号），核准公司向廖良茂等16位自然人及东莞市众旺
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4家机构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康尼机电已于2017年12月6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新增股份数量为 157,292,234股（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中向廖良茂发行50,590,801股股份、向田小琴发行3,514,
535股股份、向梁炳基发行 15,090,748股股份、向刘晓辉发行 6,793,299股股份、
向王赤昌发行5,509,809股股份、向曾祥洋发行3,307,814股股份、向胡继红发行
3,307,814股股份、向孔庆涛发行3,307,814股股份、向邓泽林发行2,754,902股股
份、向苏金贻发行2,424,314股股份、向吴讯英发行2,205,209股股份、向苏丽萍发
行2,205,209股股份、向符新元发行1,248,889股股份、向罗国莲发行1,102,604股
股份、向林锐泉发行918,300股股份、向蔡诗柔发行550,981股股份、向深圳市泓
锦文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泓锦文并购”）发行25,624,553股
股份、向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旺昕”）发行
19,992,026股股份、向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创置业”） 发行 6,
842,613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862,030,672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5,520,89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0%。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A股股票限售股，

2017年12月，公司完成并购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后，公司股本数量由738,383,
250股变为 895,675,484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数量变化
情况如下：

2018年2月，公司向东莞市拓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7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于2018年2月28日完成证券登记变更登记
证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97,600,00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97,600,00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由895,675,484股变为993,275,484股。

2023年12月29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69,806,861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7.0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93,275,484股变更为923,468,623股。
2024年 1月 2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4,051,415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44%，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23,468,623股变更为919,417,208股。

2024年 5月 1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1,108,419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12%，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19,417,208股变更为918,308,789股。

2024年 6月 14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3,307,814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36%，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18,308,789股变更为915,000,975股。

2024年 8月 28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2,254,221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15,000,975股变更为912,746,754股。

2024年 11月 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5,738,702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6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912,746,754股变更为907,008,052股。

2025年1月2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
票共计38,939,829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4.29%，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由907,008,052股变更为868,068,223股。

2025年 9月 17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
股票共计6,037,551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695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868,068,223股变更为862,030,67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股份限售承诺
根据《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曾祥洋、胡继红、罗国莲、苏丽萍、吴讯英、孔庆
涛的锁定期承诺

①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曾祥洋、胡继红、罗国莲、苏丽萍、吴讯英、孔庆涛
承诺如下：

A、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并且在业绩承诺履行完毕
之前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B、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C、若本人/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

整；
D、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②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的进一步承诺如下：
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0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
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2）刘晓辉的锁定期承诺
刘晓辉承诺如下：
①本人以持股时间达到或超过 12个月的部分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以持股时间不
足 12个月的部分的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前述12个月、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
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③若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3）盛创置业的锁定期承诺
盛创置业承诺如下：
①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

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
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
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③若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业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4）除上述股东以外其他股份支付交易对象的锁定期承诺
泓锦文并购、梁炳基、蔡诗柔、林锐泉、符新元、苏金贻、邓泽林、王赤昌承诺

如下：
①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③若本人/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业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
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说明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粤

1971执14146号】：要求公司协助将被执行人孔庆涛名下持有的证券类别为限售
股份的康尼机电证券转变为证券类别为无限售股份；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2)粤1971执25022号】：要求公司将被执行人刘晓辉名下持有的证券类别为
限售股份的康尼机电证券转变为证券类别为无限售股份。截至本公告日，孔庆
涛、刘晓辉分别持有3,307,814股、3,061,003股康尼机电股票。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康尼机电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本次解除限售的 2名龙昕科技原股东持有康尼机电股份的锁定期已届

满，同时，本次解禁系根据司法机关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因此，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康尼机电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368,817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1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刘晓辉

孔庆涛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3,061,003

3,307,814

6,368,817

持有限售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比例（%）

0.3551

0.3837

0.7388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061,003

3,307,814

6,368,817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0

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总股本

变动前

15,520,893

846,509,779

862,030,672

变动数

-6,368,817

6,368,817

0

变动后

9,152,076

852,878,596

862,030,672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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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票上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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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1），因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出
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
年4月1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
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
进展情况，并说明相关情况。

根据上述规则的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披露
如下：

一、2024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
说明

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利安达”）对公司2024年度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
公司在2025年4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影响是否消除尚在审核过程中，具体以审计机构最终正式出具的审计报
告为准。

二、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
1、利安达项目组自2025年12月上旬进驻公司现场开展2025年度审计工作

以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管理层与利安达就2025年度相关审计
计划、审计范围、关键审计事项和时间安排进行了沟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审工作仍在进行中，年度报告编制工
作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利安达对公司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审计函
证、现场盘点、现场走访、客户访谈和底稿资料收集等。因审计程序尚未完结，
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

3、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与利安达保持良
好沟通，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
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2025年度财务数据和审计意见类型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其他事项
1、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6年 3月 13日，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审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和审计意见类型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2、鉴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
者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16日起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
之“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六）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12月31日起将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在2025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93）。若 2025年度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条规定
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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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2/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2/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2/12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

年12月30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7,862,4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1,914,498.84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2/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2/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2/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对象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遂宁兴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遂宁市瑞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
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32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36元；如其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上述
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
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
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25-2210081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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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西路122号海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东四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4

62,062,970

34.24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信才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

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33,691

比例（%）

99.6305

反对

票数

192,079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7,200

比例（%）

0.06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21,191

比例（%）

99.6104

反对

票数

206,179

比例（%）

0.3322

弃权

票数

35,600

比例（%）

0.0574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25,291

比例（%）

99.6170

反对

票数

201,279

比例（%）

0.3243

弃权

票数

36,400

比例（%）

0.05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71,219

1,558,719

1,562,819

比例（%）

87.2658

86.5715

86.7992

反对

票数

192,079

206,179

201,279

比例（%）

10.6681

11.4512

11.1790

弃权

票数

37,200

35,600

36,400

比例（%）

2.0661

1.9773

2.02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1、3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议案1、2、3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详见本公告
之“二、（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3、议案1涉及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玲珑
轮胎有限公司、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认定的关联股东，该等股东已对上述议案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柏德凡、孔莹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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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珠江路66号正海大厦2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

75

73,130,214

73,130,214

52.0266

52.026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2,240,000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676,917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0,563,08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解海华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徐友志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092,680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27,134

比例（%）

0.0371

弃权

票数

10,400

比例（%）

0.014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9,848

比例（%）

80.9840

反对

票数

27,134

比例（%）

13.7469

弃权

票数

10,400

比例（%）

5.26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彦宇、张孟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0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

药”）控股子公司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合璞”）股东王宝
才拟将其未实缴的上海合璞 0.05%股权以 0元交易价格转让给赵晓刚、拟将其
未实缴的上海合璞 0.025%股权以 0元交易价格转让给程锴。公司同意放弃优
先受让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合璞71.30%股权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5年 9月 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放
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8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上海合璞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胡昂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3日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莘奉公路4936、4938、4940号3层C05、C0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通用设备修理；五金
产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基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股东名称（姓名）

步长制药

上海益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沙姿言

段琳

胡昂

王宝才

赵晓刚

程锴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71.30%

28.00%

0.20%

0.20%

0.20%

0.10%

-

-

100.00%

本次交易后持股比例

71.30%

28.00%

0.20%

0.20%

0.20%

0.025%

0.05%

0.025%

100.00%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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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6号院1号楼鸿远电子总部

大厦81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

94,971,371

41.182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
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其中古群女士、张文亮先生以通讯方式出

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蒋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

副总经理盛海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846,211

比例（%）

99.8682

反对

票数

62,860

比例（%）

0.0661

弃权

票数

62,300

比例（%）

0.06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25,824

比例（%）

98.3641

反对

票数

62,860

比例（%）

0.8215

弃权

票数

62,300

比例（%）

0.81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刘亦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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